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
總說明
一百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科學技術基本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究人員，因科學研究業務而需技術作價投資或兼職者，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股本總額百分之十、第二項及第十四條兼任他項業務之限制。」同條第五項規定「前項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或公立研究機關（構）從事研究人員之認定、得兼任職務與數額、技術作價投資比例之限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查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與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已就兼職數額、兼職費之支給個數及支給上限等限制為細節性之規定，二規定間就每週得兼職之時數亦不一致，均有依本法予以鬆綁並予原則性及一致性規定之必要，爰擬具「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從事研究人員」、「技術作價投資」之定義。（第二條）
二、「科學研究業務需要」之範圍。（第三條）
三、從事研究人員兼職之職務種類、支給、時數及數額。（四條）
四、從事研究人員技術作價投資比例之上限。（第五條）
五、從事研究人員兼職採事先許可之方式。（第六條）
六、迴避及資訊揭露之規範。（第七條）

七、從事研究人員兼職期間與終止兼職後之迴避及申請迴避方式。（第八條）
八、學研機構應就從事研究人員之兼職定期檢討評估。（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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